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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試驗所志願服務團福山志工團115年志工召募簡章 

一、目的： 

運用熱心服務社會之人力資源，參與福山研究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自然教育、調

查研究、植栽管理、環境及設施維護等工作，協助植物園解說教育及諮詢服務、支援自

然教育活動、植物園苗木及植栽撫育、植物園木作設施及環境維護、試驗林生態調查及

紀錄等相關事務，以提供民眾優質之自然體驗環境並傳遞正確的生態知識，使其充分體

驗福山植物園自然環境之美，進而達成環境教育、自然保育之效。 

二、說明:  

爲加強福山植物園遊客現場解說服務、植栽撫育及環境維護等工作，乃需徵募志工

協助，以推廣林業研究、自然生態保育之理念。 

三、報名資格： 

(一) 國籍不限(需精通中文)。 

(二) 年滿十八歲，身心健康，品性良好。 

(三) 學歷不限，但需具備基本上網能力。 

(四) 能全程參加訓練課程者。 

(五) 熱愛自然，具有奉獻及服務熱誠，並能嚴守服勤時間且遵守中心相關規定者。 

(六) 具自行開車能力者佳。 

四、服勤內容及需求人數:  

(一) 解說志工：22名。(福山植物園解說站入園前解說、帶隊解說、自然中心諮詢服

務、自然教育相關業務之行政協助) 

(二) 服務志工：4名。(苗木及植栽撫育、物候調查)。 

五、服勤規定： 

(一) 服勤時間：08:30至16:30。 

(二) 服勤時應著制服背心及佩掛證件,並遵守本中心相關規定。 

(三) 每年至少需服勤滿24點，未達標準者將取消志工資格。 

(四) 服勤點數原則以每天2點計算(連續假日則每天3點)。 

六、報名方式及日期： 

(一) 一律採電子郵件報名。請填妥報名表，併同已簽名同意之「農業部林業試驗所個資

蒐集前書面告知書」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本中心電子信箱：fs122@tfri.gov.tw。請於

E-mail主旨上註明：「報名115年福山研究中心志工召募–報名者姓名○○○」。 

(二) 報名日期：自公告日起至115年4月20日（星期一）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 

七、甄選程序及培訓： 

(一) 初審：報名截止後，將依報名資料進行初審，初審錄取者，以電子郵件通知進行面

談。 

(二) 複試：  

1.時間：115年4月28日（星期二）（時間如有更動另行通知） 

2.地點：林業試驗所福山研究中心會議室（地點如有更動另行通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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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面談：了解報名者之個人資歷、應對、口語表達能力、專長等。 

（三）培訓：面談合格通過者，除自行參加「志工基礎訓練」（6 小時，可上『臺北Ｅ

大』網路學習，或參加其他單位辦理之志工基礎訓練課程，取得志工基礎訓練研

習證明。須另參加由本中心聘請專業講師教授「志工專業訓練」，時數共12小

時，專業訓練預定於115年5月23-24日（週六、日）。（註：受訓期間若因身體不

適，需請假者，必須檢附醫師證明，請假時數不得超過4小時者。無故缺課4小時

以上者，本中心得逕行取消其受訓資格。） 

（四）結訓考評：訓練課程結束後進行一次口試，以了解受訓者之學習狀況。 

（五）服勤實習：訓練期滿，考評合格者在本年度於115年12月15日前，於本中心指定之

服勤地點完成40個小時之服勤實習。實習期滿，表現良好且無不良行為者，經考

核認證通過者，得正式成為福山研究中心志工。 

八、福山志工之權利與義務: 

(一) 志工均為無給職（每月酌予發給值勤志工交通與誤餐費，但若年度預算不足則不核

發）。 

(二) 需遵守本中心有關之各項規定。 

(三) 凡有怠忽職責、行為不良、有損本中心名譽者，得撤銷其資格。 

(四) 訓練及服勤時由本中心辦理平安保險。 

(五) 參加本中心辦理之各項志工培訓活動。 

(六) 服務表現績優之志工於志工年會公開頒獎表揚。 

 九、欲報名之民眾，請詳閱附錄： 

     (一)農業部林業試驗所志願服務團福山志工團管理考核要點 

十、若有疑問，歡迎洽詢，電話：(03)9228900分機10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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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試驗所志願服務團福山志工團志工召募報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期別：115年度  報名編號：      （由本中心填寫） 
 

 

 

 

（相片黏貼處， 

請貼電子檔） 

姓

名 

 性

別 男  女  其它 

出生年 民國           年 

最高學歷               

科系  

行  動  電  話  緊急聯

絡  人 

 緊急聯

絡電話 

 

通訊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Ｅ－mail  

現職 

□退休人員(公司機關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上班族，(公司機關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學生(學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家管     □其他 

志工經歷 

（請確實勾選） 

□我目前是志工—服務於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

□我曾是志工—曾服務於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

□我已有「志願服務紀錄冊」核發單位            ，手冊號碼              

□我沒有「志願服務紀錄冊」 

□否—我是第一次參加 

相關受訓經歷 □無       □有（請說明） 

報名組別，只能擇一。□解說志工(請填寫可服勤組別順序)   □服務志工(請勾選服務項目) 

一、解說志工：解說組服勤時段如下表，請依可以服勤的時間排序，第一優先 請寫 1； 

第二優先請寫 2，依此類推。 

(    )假日一組   (    )假日二組 

(    )平日一組   (    )平日二組   (    )平日三組   (    )平日四組 

星期 

週次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

第一週 

宜蘭平日組 

平日二組 假日二組 

第二週 平日四組 假日一組 

第三週 平日三組 假日二組 

第四週 平日三組 平日四組 假日一組 

第五週 平日二組 假日一組 

二、服務志工(只能擇一) 

□ 苗木及植栽撫育、苗圃及園區環境維護。(服勤日原則為每月第一、三週的星期一至星期二) 

□ 物候調查及解說資料蒐集。(服勤日原則為每月第二、四週的星期一至星期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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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要自述（請於自述中簡短說明個人參加志工動機、個人特質、目前工作狀況、對福山植物

園或自然、保育的了解及看法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報名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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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林業試驗所 

個人資料蒐集前書面告知書 
 

 

農業部林業試驗所(以下簡稱本所)為辦理115年林業試驗所志願服務團福山團志工召

募，於召募過程需要您的個人資料類別，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告知以下事項： 

（一） 蒐集目的及方式： 

本所蒐集目的在於辦理志工召募事宜，統計報名人數及後續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、

志工證及志工團體保險等。蒐集方式將透過填寫報名表方式進行個人資料蒐集。 

（二） 蒐集個人資料項目： 

1. 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、住址、電話、電子信箱位址、學歷及語言能力。 

2. 緊急通知人及其電話。 

3. 經歷、現職、機關(公司)名稱。 

（三） 利用期間、地區：資料從報名本所志工及於本所各志工團隊存續期間利用，利

用地區則不限。 

（四） 利用對象：個人資料將用於各志工團隊甄選用，及錄取後之保險、訓練、服務、

考核、各項公文書作業及政府機關依其法定職掌之正式函文調閱等。 

（五） 利用方式： 

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利用方式之蒐集、處理、國際傳輸與利用（例如

使用電子文件、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學技術之適當方式等）。 

（六） 當事人權利與行使方式： 

您可以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針對本所行使以下權利（請撥打03-9228900） 

1. 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

2. 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3. 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

4.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

5. 請求刪除。 

（七） 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

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，若不願意提供將無法完成報名作業。 

 

 

 

 

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本人已清楚瞭解貴所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，並同意貴所得蒐

集、處理及利用前述個人資料。 

 

 

當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